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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外国人受聘雇从事第四条第一款之制造工作，其雇主申
请初次招募时，应具下列条件之一： 

一、属异常温度作业、粉尘作业、有毒气体作业、有机
溶剂作业、化学处理、非自动化作业及其它特定制
程之行业，并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自由贸易
港区管理机关认定符合附表二规定者。 

二、属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段内，生产运作工作时
数至少达一小时以上之特殊时程之行业，并经中央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自由贸易港区管理机关认定
符合附表三规定者。 

符合前项特定制程或特殊时程而非附表二、附表三所定
之行业者，得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项
目核定之。 

中央主管机关、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自由贸易港区
管理机关得就前项规定条件实地查核。 

本办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三月七修正生效日起，外国人
不得受聘雇于第一项第二款所定之行业。但有下列情事之
ㄧ，不在此限： 

一、九十八年三月七日前依第一项第二款申请认定，并
经认定符合规定者。 

二、经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自由
贸易港区管理机关项目核定者。 



 
第十四条之一  外国人受第十三条所定雇主聘雇从事制造工作者，

其雇主申请初次招募人数，依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或自由贸易港区管理机关预估建议特定制程或特殊时
程制造工之人数，每五人得申请聘雇外国人二人。 

前项雇主所聘雇外国人总人数，不得逾下列比率： 
一、属自由贸易港区之制造业申请人数，合计不

得超过雇主申请当月前二个月之前一年雇用
员工平均人数加自由贸易港区管理机关预估
建议制造工人数之百分之四十。 

二、属附表二或附表三 A 级行业之申请人数，合
计不得超过雇主申请当月前二个月之前一年
雇用员工平均人数加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预估建议制造工人数之百分之二十。 

三、属附表二或附表三 B 级行业之申请人数，合
计不得超过雇主申请当月前二个月之前一年
雇用员工平均人数加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预估建议制造工人数之百分之十八。 

四、属附表二或附表三其它行业之申请人数，合
计不得超过雇主申请当月前二个月之前一年
雇用员工平均人数加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预估建议制造工人数之百分之十五。 

前项雇主所聘雇外国人总人数之认定，应包含下
列人数： 

一、申请初次招募外国人人数。 
二、取得招募许可人数及已聘雇外国人人数。但

已依第十六条规定申请重新招募之外国人人
数，不予列计。 

三、申请日前二年内，因可归责雇主之原因，经
废止外国人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人数。 

四、申请日前二年内，依本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转
换雇主之外国人人数。 

第二项所定雇用员工平均人数及所聘雇外国人总
人数，依雇主所属工厂之同一劳工保险证号之参加劳
工保险人数计算之。 

 

第十五条之四  雇主聘雇外国人之人数与其引进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之一及第十六条所定外国人之总人数，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属自由贸易港区之制造业者，聘雇外国人人
数不得超过雇用员工人数之百分之四十。 



二、非属自由贸易港区之制造业者，聘雇外国人
人数不得超过雇用员工人数之百分之二十。
但雇用员工人数不满五人者，得聘雇外国人
一人。 

中央主管机关自雇主引进外国人入国满三个月
起，每三个月依前项规定查核雇主聘雇外国人之比率
或人数。 

第一项聘雇外国人之人数及雇用员工人数，以中
央主管机关查核当月之前二个月为基准月份，自基准
月份起采计前三个月参加劳工保险人数之平均数计
算。 

雇主聘雇外国人超过第一项所定之比率或人数，
经中央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应依
本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废止雇主超过规定人数之招募
许可及聘雇许可，并计入第十四条之一第三项第三款
之人数。 

 
第十六条  外国人聘雇许可期限届满前四个月期间内，制造业雇主

如有继续聘雇外国人之需要，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重新招
募，并以一次为限。 

前项申请重新招募之人数，合计不得超过前次招募许可
所聘雇外国人之人数及下列比率： 

一、属自由贸易港区之制造业者，申请当月前二个月之
前一年雇用员工平均人数之百分之四十。 

二、非属自由贸易港区之制造业者，申请当月前二个月
之前一年雇用员工平均人数之百分之二十。 


